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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农提案〔2022〕13号               签 发 人：何耀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三门峡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200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曲红晨、刘彩红、薛文辉等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不能让停车位禁锢乡村振兴的步伐”的提案收悉，感谢对我市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与支持。针对你们的建议，我局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并会同各县（市、区）提出了具体承办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是建议指导各涉农街道、农村社区将农村停车场建设纳入村庄发展规划，根据居民数量与分布、产业发展需求等情况，合理规划停车场的位置和规模，划定临时车位，因地制宜建设停车场。另外，在春节等节假日期间，建议开放村民活动场所，作为临时停车场。
二是建议各涉农街道、农村社区要加强交通法规的宣传教育与日常管理，与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治理、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，教育广大村民养成良好的交通意识、环境卫生意识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自觉做到不随意乱停放车辆，共同营造安全、有序、和谐的交通环境。
三是交警部门积极组织规划增设停车位。坚持以人为本，在乡道空地、主干道两侧慢车道合理增加停车位，有效缓解乡镇主干道停车难的问题。
四是加大乡镇沿街违规占用停车位行为治理力度。对车辆拥堵严重道路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治理，确保现有停车位得到充分利用，进一步改善停车难问题；
五是继续做好挖掘公共停车场潜力，划设更多的停车位，加强停车场的管理，使现有停车场资源利用最大化，特别是我市一些网红打卡地，要求乡镇提前规划，合理布局停车场，避免游客聚集造成交通堵塞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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